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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附加疾病住院医疗保险 

（2004 年 12 月上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第一章 附加合同构成 

 

第一条    附加合同构成 

 
本附加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依主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投保

人的申请，经本公司同意，附加在主合同上。主合同的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主

合同与本附加合同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为准。 

 

 

第二章 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 

 

第二条    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因疾病（见第八条 释义）必须在本公司认可的

医疗机构住院治疗（见第八条 释义），对于被保险人已实际支出的必须且合理的住院

费用（以下简称住院费用，见第八条 释义）超出免赔额的部分，本公司依据《住院费

用给付比例表》的规定分档累进计算住院医疗保险金并向被保险人给付。 

 

免赔额为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 

（1）500 元 

（2）被保险人从所参加的社会医疗保险、被保险人的工作单位及其他保险计划（含

商业保险）中已获报销或补偿金额的总额 

 

住院费用给付比例表 

每次住院费用扣除免赔额后的费用 本公司给付比例 被保险人自负比例 

4,000 元以下的部分 70% 30% 

超过 4,000 元至 20,000 元的部分 80% 20% 

超过 20,000 元至 50,000 元的部分 90% 10% 

超过 50,000 元的部分 95% 5%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不论一次或多次因疾病住院治疗，本公司均按本

附加合同约定分别给付住院医疗保险金，但累计给付金额不超过保险单所列明的本附加

合同的保险金额。前次出院之日起至后次住院的前一日未达到九十天的，则视为同一次

住院治疗。 

 

第三条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住院治疗的，本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因遭受“意外伤害”（见第八条释义）； 

2．在非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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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传染病、精神疾病、先天性疾病、先天性畸形、遗传性疾病； 

4．被保险人患艾滋病或感染艾滋病病毒（HIV 呈阳性）期间所患疾病； 

5．变性手术、人体试验、人工生殖、不孕症、避孕和绝育手术； 

6．流产或分娩、健康检查、疗养、康复治疗； 

7．美容、整形和角膜屈光成形手术、牙齿治疗、手术和镶补； 

8．安装假肢、购置轮椅、助听器和配置眼镜； 

9．公费、劳保医疗管理部门规定的自费项目； 

10．使用各种蛋白制剂（含α-2β成分药品、转移因子、升白能）； 

11．主合同责任免除条款所列各项情形。 

 

 

第三章 续保及附加合同终止 

 

第四条 续保 

 

在本附加合同期满日或以前，投保人缴付续保保险费且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可以续

保本附加合同。本公司有权在投保人续保时调整保险费。续保保险费按照续保时被保险

人的实际年龄和续保时本公司实行的费率计算。续保本附加合同的，除保险费可能调整

之外，其他各项约定与本附加合同相同。 

 

第五条   附加合同的终止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本附加合同效力自该情况发生之日自动终止： 

 

1．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本公司不再接受续保本附加合同）； 

2．主合同终止、退保、失效或转为减额缴清保险； 

3. 本公司收到投保人解除本附加合同的书面申请。 

 

本附加合同终止以后，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未满期净保费”（见第八条释义），未

满期净保费按本附加合同终止之日的数额计算。 

 

 

第四章 保险金的申领 

 

第六条 保险金的申领 

 

若被保险人因疾病必须住院治疗，受益人作为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时，应提供被保

险人的以下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被保险人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3、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包括诊断全称、简单病史和治疗过

程）； 

4、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签发的住院费用结算明细表、清单； 

5、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签发的住院费用收据原件（药费原始收据应附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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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公司所需的其他与本项保险金的申领相关的证明和资料。 

 

 

第五章 其他 
 

第七条   受益人的指定与变更 

 

本附加合同的住院医疗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他指定或

变更。 

 

第八条   释义 

 

1.本附加合同所指“疾病”：是指被保险人于本附加合同生效之日起九十天（含）

后（第一个保单年度后连续续保本附加合同除外）所患疾病，不包括本附加合同生效前

的任何疾病（投保时向本公司已作书面声明的疾病除外，但口头声明、告知不完全、告

知避重就轻都不视为已向本公司声明）。 

 

2. 本附加合同所指“住院治疗”：是指被保险人因疾病入住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

之正式病房进行治疗，并正式办理入出院手续，不包括入住门诊观察室、家庭病床、其

它挂床住院及不合理的住院。 

 

3. 本附加合同所指“住院费用”：是指被保险人在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住院部

病房内支出的以下费用： 

(1)普通病房床位费； 

(2)手术费； 

(3)注射费； 

(4)公费、劳保医疗管理部门规定的报销药品药费； 

(5)检查费，单项检查费用超过 500 元时，须事先通知本公司，否则本公司不予负

责； 

(6)处置费、诊疗费； 

(7)输血、输氧费； 

(8)会诊费； 

(9)住院、转院救护车费；  

(10)重症监护病房床位费。 

 

4．本附加合同所指“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然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被

保险人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并以此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体

蒙受伤害或身故。 

 

5. 本附加合同所指“未满期净保费”：与未到期责任相对应的保险费的 65%。 

 

 

 


